
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拟向郑州市污水

净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对方”）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污水处理类资产，

包括五龙口污水处理厂（一期和二期）、马头岗污水处理厂（一期和二期<污泥消

化、干化资产除外>）、南三环污水处理厂、马寨污水处理厂及王新庄技改项目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提供的本次交易所涉及事

项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、全面的审查，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对本次交易情况的

详细介绍，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后，我们同意公司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在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

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应当依法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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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伟真            尹效华           董家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月 20日   

 




